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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接受中铁二局集团委托行使其持有中铁工业的 

股份表决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二局集团”）与本公司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以下简称

“协议”），根据协议安排，二局集团将其持有的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工业”）701,620,295 股股份（占中铁工业

股份总数的 31.58%）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本公司行使。具体情况如

下： 

一、委托安排 

截至目前，二局集团持有中铁工业 701,620,295 股股份（以下简

称“标的股份”），占中铁工业股份总数的 31.58%，系中铁工业的第

一大股东。公司持有中铁工业 411,956,842 股股份，占中铁工业股份

总数的 18.54%，且公司持有二局集团 100%股权，系中铁工业的第二

大股东和间接控股股东。为理顺中铁工业的股权结构和管理架构及保

障经营的稳定性，二局集团将标的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公司行

使。 

二、委托范围 



 
 

1.二局集团同意将标的股份对应的表决权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

委托给公司行使，公司同意接受委托。公司在委托期限内，有权根据

《公司法》等相关法规、届时有效的中铁工业《章程》规定、公司自

身意愿，行使标的股份对应的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权利： 

（1）召集、召开和出席中铁工业股东大会（含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 

（2）在中铁工业所有股东大会中行使表决权，包括提出议案并

表决或作出其他意思表示等。 

2.本协议的签订和履行不影响二局集团对标的股份享有的收益

权、处分权（包括但不限于转让、质押等，但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二局集团做出的公开承诺）等其他权利。但在本协议有效期

内，二局集团处分标的股份应获得公司事先书面同意。 

3.本协议有效期内，公司将实际拥有标的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并

可根据自身意愿自由行使该等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无需再另行取得

二局集团的授权委托书。 

4.本协议项下表决权委托后，二局集团由于标的股份送红股、转

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中铁工业股份相应的表决权，亦应遵守上述约

定。 

5.本协议项下表决权委托后，二局集团持有的标的股份减少的，

二局集团持有的余下标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6.若本协议的相关约定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

双方将积极配合，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三、委托期限 

本协议所述标的股份表决权的委托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下列情形孰早发生者届满： 



 
 

1．双方签署解除或终止表决权委托的书面文件； 

2.二局集团已不持有任何标的股份。 

四、违约责任 

除不可抗力因素、本协议其他条款另有规定外，本协议项下任何

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而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应当全额赔偿其给另

一方所造成的全部损失，并承担其他因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五、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将有利于本公司统一行使对中铁工业的股东权利

和国有股权管理，保障中铁工业经营的稳定性；不改变公司所持有中

铁工业股份的数量和比例，公司对中铁工业的实际控制权未发生变

更。 

六、备查文件 

《表决权委托协议》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3日 


